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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形式 广泛宣传

19日上午，门头沟区2015年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
式在辖区内的永定河世纪广场举行，门头沟区副区长张
满仓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张满仓指出，区食药安委各
成员单位首先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
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对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和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大力加强食品安全法治建设，
加快构建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控制、社会共治的食
品安全治理体系。二要加强组织领导，充分认识这次宣
传周活动的重要意义，加强统筹协调，精心筹备、严密组
织，确保各项活动顺利开展。同时要突出主题，加大报道
频率，加强宣传声势，扩大活动覆盖面。要因地制宜，采
用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提高宣传周活动的实效性。三
要加强食品生产经营全程监管，强化源头治理，堵塞漏洞
盲区，消除风险隐患。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建立食品质量
追溯体系。健全食品安全责任制，落实地方政府属地管

理责任，加强基层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和队伍建设。
在启动仪式现场，各成员单位工作人员向周边群众

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发放宣传资料、宣传品，讲解食品安
全常识，指导参与群众辨别日常食品安全问题。现场设
立食品快速检测台，为群众演示三聚氰胺、二氧化硫、食
用油酸价等常见项目的检测方法和结果说明，使群众对
食药安全监管工作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理解。

与此同时，辖区内13个乡镇、街道食药安办均在本辖
区内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宣传活动，实现主会场与分会场同
时开展、同步进行的宣传模式，全面覆盖全区所有乡镇、街
道。在食品安全宣传周内，依托各乡镇、街道食药安办的
平台，陆续开展食品安全知识 “进社区、进学校、进工地、
进农村”的“四进”活动，大力营造食品安全良好氛围，全面
提升广大公众食品安全意识和防范维权能力。

法律培训 明确责任

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

实施，为引导辖区内各食品生产经营者知法、守法，诚信
经营，门头沟区食药监局特地组织召开《食品安全法》专
题讲座，向辖区内100家重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负责人
深度解读《食品安全法》修订的重点亮点内容。主要包括
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食品安全全程追
溯制、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要求、生产经营过程控
制、食用农产品销售、转基因食品的标示、食品安全监督
检查措施以及相关法律责任等。督促各企业高度重视食
品安全工作，自觉规范经营行为，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
责，并加强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台账记录等制度的落实
各食品生产经营过程控制，做到食品可溯源，食品安全可
保障。

加强监管 消除隐患

政府监管是目前食品安全监管最重要的力量，门头
沟区食药安委各成员单位积极落实职能部门监管责任和
地方政府属地责任，扎实开展食品安全监管各项工作，加
大对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及时查找可
能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

区食药监管局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主要力量，在开
展日常监督检查的同时，对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开展
“一对一”、“面对面”的宣传教育，作为集中宣传教育的
补充和丰富，从而引导广大食品生产经营者尚德守法、
诚信经营。

食品安全监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企
业、政府的各方参与和努力，食品安全宣传周各项活动的
举办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共治格局的构建。食品安全宣传
周虽然只有一周，但保障首都人民食品安全的各项工作
仍将继续下去，并不断加强。

全力营造食品安全良好氛围
门头沟区

6月19日，门头沟区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正式启动，区食药监管局、城管、安监、教委、疾
控等区食药安委成员单位积极参与。本次宣传
周紧紧围绕“尚德守法，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法治
化水平”的主题全面展开。

□ 陆沈凤


